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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

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

有学者回忆，随着民法典的通过，

当时的中国在酝酿一场几乎涉及所有

部门法的法典化工作。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汪劲指出，刑法、教育法和行

政法等领域均曾进入讨论范围。在此

情况下，我国的第二部法典，为何是生

态环境法典？

条件成熟是理解这部法典编纂启

动的关键。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曾表示，在今

天的中国，判断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条

件是否成熟，必须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执政者对待法典编纂的态度是否

坚定；二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提出了需

求；三是环境法实践的体系化动力是否

真实存在；四是环境法学理论是否足以

支撑法律知识体系化。这些都是环境

法领域能否被认定为“条件成熟”，进而

能否进入法典编纂程序的“门槛”。

我国生态环境类的法律有 30 多

部，且理论研究丰富。汪劲记得，2017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出

台，吕忠梅对他说：“我们从什么工作着

手，能够推动一下中国环境领域的立法

研究？”经过讨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启动了中国环境法典编纂

研究系列重点项目，超100名环境法学

及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并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生态环境法典专

家建议稿草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各界对“适度法典化”路径及立法技术

等基本问题有了共识。

除了条件成熟，多位研究者表示，

更重要的是，法典的编纂与新时代国家

治理需求和党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从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的修订到

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再到2018
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深化国务院机

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

部，都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高度重视。

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提出，积极研究推进环境

（生态环境）法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

的法典编纂工作。同年 11月，生态环

境法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覆盖面更广、协调性更强

事实上，从环境立法历史沿革和现

实需求的角度出发，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也已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环境立法，经历了漫长的体

系化过程。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

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出台了《关于保护和

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制定

了中国历史上首部综合性环境保护法

规，被视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开端。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

十年后，环保法正式出台。环保法

相较试行法，在体系和内容上更为科

学，形成了以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和生

态保护为两大主干的环境立法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路径也已清晰，即

以环保法为基本法，不断制定和修订防

治大气、水等环境要素污染的单行法。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

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

多件地方性法规的环境法律体系。

不过，这一路径在后续的实践中出

现了一些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基

本法和单行法之间协调得好，可以较好

地回应环境保护的制度需求。但在实

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思路，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虽然数量多，但未实

现真正的体系化，表现为碎片化、重复

多甚至互相矛盾，还存在一些制度疏漏

和空白。”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刘长兴表示。

然而，环境领域问题的最大特点就

是各生态要素间的密切关联性。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巩固告诉记者：

“比如水和大气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如

果为了减少水污染，不向水里排放污染

物，以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不仅会导

致大气污染，最终还是会变成酸雨，影

响水和土壤。这导致以往针对单独要

素的立法，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因此，编纂环境法典是世界环境立

法的整体趋势。到 2000年前后，我国

环境立法的大框架基本确定，环境立法

体系化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法典化逐渐

被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第九届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首次就环

境法法典化表达编纂意愿，提出应当在

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探索编纂环境法典。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进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表示，现行的环保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水污染防治法等 10 部法律经编订纂

修，全部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审议

通过后，上述法律将不再保留。

如何回应新需求

“法典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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